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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 建 省 德 化 县 人 民 法 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
（2025）闽 0526 破 1 号之一

申请人：德化卓洋商贸有限公司管理人。

2025 年 6 月 25 日，德化卓洋商贸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卓

洋公司”）管理人向本院提出申请，称卓洋公司与全体债权人自

行达成协议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一百零五条

的规定，请求本院裁定终结卓洋公司的破产程序。

本院查明，本案卓洋公司破产清算过程中，卓洋公司的法定

代表人黄丽容与债权人德化县泷扬陶瓷有限公司、德化县新宏基

釉水加工坊、职工债权人黄清重达成和解协议。

本院认为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一百零五条规

定“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，债务人与全体债权人就债权债务

的处理自行达成协议的，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裁定认可，并终结破

产程序”。本案中，卓洋公司与全体债权人就债权债务的处理自

行达成和解协议，管理人提出的终结卓洋公司破产程序的请求，

符合上述规定，本院予以采纳。综上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

业破产法》第一百零五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一、认可德化卓洋商贸有限公司与债权人德化县泷扬陶瓷有

限公司、德化县新宏基釉水加工坊、黄清重达成的和解协议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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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终结德化卓洋商贸有限公司破产程序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审  判  长   尤 珮 灿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审  判  员   曾 华 海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审  判  员   陈 志 群

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七日

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

法官助理    孙 志 培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书  记  员   林 小 燕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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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和解协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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